
深水埗區議會文件第  54/2010號  
 
 

《石硤尾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K4/24》的修訂項目  
 
1  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各 委 員 闡 述 有 關 《 石 硤 尾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K4/24》的修訂項目（下稱「大綱圖」）（附件一至三）。  
 

2  前言  
 

2.1 為了對發展／重建計劃的發展密度及建築物高度作出更妥善的

規劃管制，以及符合公眾的期望，使法定規劃制度更為明確和

更具透明度，並配合公眾對改善生活環境日益增多的訴求，九

龍各分區計劃大綱圖須作出修訂，以加入適當的建築物高度限

制，作為日後發展／重建計劃的指引。  
 
2.2 在現時的石硤尾分區計劃大綱圖上，位於東面和北面的地區，

在 2001 年已加入了建築物高度限制，包括又一村、又一村花園、

又一居、香港城市大學和畢架山山腳一帶的低層住宅區等等。

今次大綱圖的修訂，主要是對未有高度限制的西面地區，引入

建築物高度限制，涉及偉智里的私人住宅發展和公共屋邨，例

如：石硤尾邨、白田邨等等。此外，為改善該區的通風，當局

亦建議在大綱圖上劃設數塊狹長的「非建築用地」。  
 
2.3 大綱圖的其他修訂項目，包括改劃大坑西新邨的用途地帶和引

入新的發展參數作為日後發展／重建計劃的指引，以及其他技

術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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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訂項目  
 

建築物高度限制  
 

3.1 在檢討整區的建築物高度限制時，當局考慮了一系列相關的因

素，包括現有的地形、地區特色、現有建築物高度輪廓、風的

環境和地契的高度限制等等。石硤尾區的高度層級的規劃概念

是保持梯級式的建築物高度輪廓，由西面最高的層級，漸次下

降至東南面的中低層。一般而言，高層建築羣集中在西面的白

田邨和石硤尾邨新近重建的大廈，約為主水平基準上 130 米，

分四個主要的高度級別，即主水平基準上 120 米、 110 米、 100
米和 80 米，漸次遞減至東面的又一村。這些高度級別所涵蓋的

主要是公共屋邨，包括白田邨、石硤尾邨、澤安邨、南山邨和

大坑東邨。上述屋邨內有 3 個地點坐落在景觀廊和靠近兩個小

山丘附近，當局建議這些地點的高度限制應該維持在現有低矮

建築物的高度，務求保留景觀廊和配合小山丘的高度。這些現

有建築物包括美荷樓（主水平基準上 30 米）、白田邨的細單位

大廈（主水平基準上 50 米）和石硤尾邨附屬設施大樓（主水平

基準上 50 米）。  
 
3.2 區內東部以及大窩坪山麓範圍內大部分為中低層發展，現時在

大綱圖《註釋》內訂明的建築物高度限制（ 2001 年已引入）將

維持不變，以保存市中心地帶現有的特色和多元化的特性。  
 
3.3 現有低矮的政府、機構或社區建築物的高度，及休憩用地亦予

以保留，藉此在高密度地區提供視覺調劑及歇息空間，及有助

空氣流通。  
 
3.4 為發展地帶所訂定的高度限制，已顯示在大綱圖的相關地帶上

（修訂項目 A 項）。若是現有建築物的高度超出大綱圖所訂定的

限制，均不受新的限制影響。《註釋》中亦訂明，建築物重建時，

應參照大綱圖的高度限制，或現有建築物的高度，兩者中以數

目較大者為準。  
 

3.5 為了提供彈性，透過規劃許可審批制度，可向城規會申請略為

放寬上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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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建築用地  
 
3.6 當局委託顧問進行空氣流通專家評估，藉以審視該區現時的風

環境，評估的結論認為該區並無重大的通風問題。在訂定大綱

圖的建築物高度限制時，已考慮空氣流通評估的結果。大綱圖

收納了下列七塊非建築用地以改善空氣流通： .  
   

(i) 巴域街與大坑西街之間的一段緊連南昌街東緣的地段界線

起闊三米的狹長土地（修訂項目 K4 項），以及巴域街與白

雲街之間的一段緊連南昌街西緣的地段界線起闊三米的狹

長土地（修訂項目 K3 及 G2 項）。這兩塊非建築用地可促使

南北向的南昌街氣道把氣流分流至內陸地區；  

(i i) 巴域街與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之間的一段緊連白田街東緣

的地段界線起闊五米的狹長土地（修訂項目 K2 項）。這塊

非建築用地可以讓風由西南面吹往白田邨；  

(iii) 環繞白田邨的東面、北面和西面界線且闊度不一（介乎三

米至 70 米）的現有斜坡（修訂項目 K1 項）。這塊非建築用

地連同白雲街能充分發揮東西向氣道的功能，以利便東風

的流通；  

(iv) 沿南山邨西面界線闊約 10 米至 25 米的現有斜坡（修訂項

目 K5 項）。這塊非建築用地在夏季可利便西南風的流通；  

(v) 沿大坑東邨東面界線闊約 15 米至 20 米的現有斜坡（修訂

項目 K6 項）。這塊非建築用地在夏季可利便西南風的流

通；以及  

(vi) 一塊沿大坑西新邨用地的西面界線闊 25 米的狹長土地（修

訂項目 B2 項）。這塊非建築用地北接南山邨道，南鄰小山

丘，加上西面各類低層的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和休憩用

地，有助保存夏季西南風的通風廊。  

3.7 以上所劃設的非建築用地不適用於現有建築物，但在日後重建

有關用地時應遵照上述限制。此外，在特殊情況下，透過規劃

許可審批制度，可向城規會申請略為放寬上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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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西新邨的發展參數檢討  
 
3.8 大坑西新邨佔地約 2.09 公頃，建在石硤尾地鐵站旁，由「香港

平民屋宇有限公司」管理，提供約 1,627 個單位。屋邨現時有 8
幢樓高 7 至 10 層的樓房（約主水平基準上 35 至 43 米），人口

大約 3,000 人。在先前的大綱圖上被劃為「住宅 (甲類 )」地帶，

最高地積比 9 倍。  
 
3.9 由於大坑西新邨屬單一業權、樓齡亦差不多 50 年和現時較低的

發展密度，所以有很大的重建潛力。這個地點亦坐落在兩條景

觀廊的交滙處，若這地點容許日後以地積比 9 倍重建，它可能

會導致極高的建築物，對附近居民造成視線障礙和阻礙空氣流

通。因此，當局認為需要引入適當的規劃管制，為這個地點日

後的重建提供指引。  
 

3.10 當局研究不同的方案和考慮了相關的規劃因素，包括增加房屋

供應、減少建築物體積、下降的高度輪廓、較大的地盤面積及

樓面面積和坐落在敏感位置等。經政府部門的評估後，建議將

該地點由「住宅 (甲類 )」地帶改劃為「綜合發展區」地帶，最高

地積比率為 5.5 倍及最高建築物高度限制分兩個層級約為主水

平基準上 90 米和 130 米（修訂項目 B1 項）。當局認為這方案能

夠充份利用土地資源和顧及城市景觀。此外，「綜合發展區」地

帶可使該地盤重建時透過規劃許可機制，向城規會提交總綱發

展藍圖，以及包括空氣流通評估、交通影響評估、園景設計總

圖、視覺影響評估、食水供應影響評估等的輔助技術評估以規

管其重建。如上 3.6(vi)段所述，須沿地盤西面界線劃設一塊闊

25 米的非建築用地以方便夏季西南風的流通（修訂項目 B2
項）。當局亦會議備一份規劃大綱列出該地帶發展參數、各項規

劃考慮和設計細節以指引該地盤的未來發展。  
 
其他修訂項目  

 
3.11 大綱圖亦有其他修訂，以反映現有之土地用途以提供更清晰規

劃意向，及調整地帶界線：  
 

(i) 修訂項目 C 項  – 深水埗區議會在今年一月通過動議，要求

當局抓緊石硤尾邨第 6 期重建的機遇，重置石硤尾健康院，

藉此改善健康院的服務。故此，當局建議將石硤尾邨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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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期的「住宅 (甲類 )」地帶和健康院的「政府、機構或社

區」地帶，一併改劃為「住宅 (甲類 )1」地帶，形成一個較

大的地盤，並要求在這地盤內提供一間政府診所，亦加入

高度限制主水平基準上 80 米及 110 米，以配合附近小山丘

的高度。這項安排為屋邨和健康院重建時提供彈性。食物

及衛生局和房屋署對這項改劃建議沒有反對意見。  
 
(i i) 修訂項目 D1 和 D2 項  – 將兩塊位於南山邨道和偉智街的

學校用地由「住宅 (甲類 )」地帶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

地帶，以反映規劃用途。  
 
(iii) 修訂項目 E 項  – 把南昌街與澤安道南交界處的一塊政府

苗圃用地由「住宅 (甲類 )」地帶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

地帶。  
 

(iv) 修訂項目 F 至 J 項  – 是一些技術修訂，包括更新大綱圖圖

面上的註明、修正一些地帶界線和反映現有道路網絡。  
 

4  諮詢  
 

4.1 按照現行機制，所有建築圖則在大綱圖刊憲前獲得屋宇署核准

後，將不受該大綱圖所列明的限制規管。即使大綱圖刊憲後，

其限制對已核准的建築圖則所作的任何放寬改動亦無效力。為

避免發展商在大綱圖刊憲前申請大批建築圖則，藉以逃避大綱

圖對有關建築物的密度及高度限制，因此，只能夠在本大綱圖

刊憲後才進行公眾諮詢。此程序與為其他地區的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訂明發展密度和建築物高度限制的徵詢程序一致。大綱圖

作為期兩個月的展示正是為諮詢公眾意見。  
 

5  提出意見  
 
5.1 根據《城市規劃條例》第 5 條的規定，有關的修訂項目已於 2010

年 4 月 9 日起，作為期兩個月至 2010 年 6 月 9 日的公開展示。

大綱圖於這段期間存放於城規會秘書處、位於北角及沙田政府

合署的規劃資料查詢處、荃灣及西九龍規劃處、深水埗民政事

務 處 供 公 眾 查 閱 。 公 眾 人 士 亦 可 登 入 法 定 規 劃 綜 合 網 站

www.ozp.tpb.gov.hk瀏覽該大綱圖。於公開展示期間，各委員可

就有關修訂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交書面申述。有關申述可送交

http://www.ozp.tp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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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北角渣華道 333 號北角政府合署 15 樓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

處。  
 
5.2 請委員就修訂項目發表意見。  

 
6  附件  

 
附件一 :  《石硤尾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K4/24》  
附件二 :  《石硤尾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K4/24》的修訂項目附表

附件三 :  《石硤尾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K4/24》的《註釋》及《說

明書》  
 
 

 
規劃署  
荃灣及西九龍規劃處  
2010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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